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金秋时节， 某国企关键岗位人员李四， 正随单位

公务考察团赴某国考察。 忙碌一天后， 接待导游“盛

情” 邀请李四前往当地特色酒吧小酌。 异国风情、 霓

虹闪烁、 灯光摇曳、 酒精刺激， 无不让李四蠢蠢欲

动。 导游见机提出可以带李四去体验特色“夜生活”，

李四欣然答应， 跟随导游前往当地色情娱乐场所。 在

“选定” 香艳的异国女郎后， 李四心花怒放， 让他没

想到的是一场异国“围猎” 正式“开启” ……

“哐哐哐”！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正沉醉在

异国美人“温柔乡” 里的李四。 砰！ 房间门突然被撞

开， 几个穿着制服、 身材魁梧的外国人夺门而入， 对

着全身赤裸的李四大声威吓， 并拿着相机一顿拍摄，

随即粗暴地拽起还在床上的李四， 示意其跟他们走。

李四双腿发软、 无力反抗， 只能被迫就范。

不久后， 李四被带入一个会议室， 对方直接亮明

其某国间谍组织人员身份， 并以把李四“艳照” 发给

其单位领导和同事为要挟， 逼迫李四加入其所在的间

谍组织， 为他们提供情报。 李四又惊又恐， 为求尽快

结束这段“噩梦”， 无奈之下只得同意。

牢记保密防谍常识，做国家安全的守护人

2024 年是反间谍法颁布实施

第 10 年， 也是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实施第 2 年。 让我们一起学习反间

谍和保密知识， 做好国家安全的守

护人！

间谍组织重点策反人群

（1） 容易接触、 知悉国家秘

密的公职人员。

（2） 军人， 特别是退伍军人。

（3） 科研单位工作人员， 特

别是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人员。

（4） 重要企业员工， 特别是

军工企业员工。

（5） 高校师生， 特别是留学

生。

此外， 境外间谍组织及其代理

人策反的目标群体逐渐呈年轻化趋

势， 军事发烧友、 年轻网友等亦成

为其重点关注目标。

常用渗透策反手段

（1） 利用金钱策反。

（2） 利用美色策反。

（3） 利用个人污点策反。

（4） 利用个人隐私策反。

（5） 利用个人诉求策反。

（6） 利用亲属策反。

（7） 利用网络策反。

（8） 利用“民族认同” 渗透

策反。

间谍常用伪装身份

（1） 学识渊博的“海外研究

学者”。

（2） 关怀备至的“完美情

人”。

（3） 扶危助困的“好心人”。

（4） 他乡遇故知的“老乡”。

（5） 志趣相投的“军事发烧

友”。

（6） 爱好摄影的“城市规划

师”。

（7） 不起眼的“保洁人员”。

（8） 专业高端的“咨询公司”。

日常保密防谍注意事项

（1） 自觉学习国家安全保密常

识， 接受安全保密教育， 提高安全防

范意识。

（2） 日常工作生活中， 不私自

打探、 传播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 不

非法获取、 持有、 买卖涉密文件、 资

料。 捡拾到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 资

料或其他物品， 应主动向国家安全机

关、 公安机关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

告。

（3） 网上交流不发表涉及国家

秘密的言论， 不涉及我军武器装备、

军事部署、 军事演习等敏感话题， 不

发布涉及国家秘密的图片、 视频、 音

频资料。

（4） 微信、 QQ、 钉钉交流或

网络求职中发现有要求提供党政、 军

工、 科研单位涉密信息、 内部敏感信

息， 或者高薪求购涉密资料、 内部刊

物等的， 应提高警惕， 予以拒绝。

（5） 不带境外人员参观或进入

非开放区域、 场所， 不填写境外人员

发放的各种调查表， 或替他们撰写社

会调查方面的文章。 发现有人在军事

禁区或军事管理区非法拍摄或测绘

的， 应予以制止， 并报告国家安全机

关、 公安机关等部门。

（6）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国

外刊物上发表文章， 要按规定办理审

批手续。 不为境外人员提供或代购内

部读物和资料。

（综合整理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

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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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陷愈深 难逃魔爪

在被迫加入间谍组织后， 李四

当即被要求提供考察团内部情况。

尚未从胆战心惊中缓过神来的李四

为求尽快脱身， 尽己所能满足对方

的情报需求， 但始终不能让对方

“满意”。 情急之下， 李四告知对方

自己带着办公用的笔记本电脑， 可

以翻看里面的材料。 不曾想， 对方

却要求李四交出电脑。 被逼无奈之

下， 李四只能照做。 就这样， 电脑

中近 10 年的涉密资料全部落入该

间谍组织手中。

李四为了贪图便利， 擅自携带

涉密电脑出境本就属于保密违规行

为， 涉密电脑又落入境外间谍情报

机关手中， 造成了严重的泄密后

果， 更是错上加错。

东窗事发 追悔莫及

李四回国后， 以为能够安全脱离

对方的“魔爪”， 然而“噩梦” 却远

未结束。 对方以“艳照” 和电脑里的

涉密资料等为把柄， 仍不断联系、 要

挟李四， 要求他继续提供所在单位的

涉密材料。

刚开始， 李四内心饱受煎熬、 彻

夜难眠， 既害怕失去现有的生活和大

好前程， 不敢向组织汇报； 又心存侥

幸， 自认为事情不会败露， 一次次满

足对方的要求， 一步步陷入更深的泥

潭。

最后， 李四只能不断地麻痹自

己， 彻底沦为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随

意摆布的傀儡， 对我国家安全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危害。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经国

家安全机关缜密侦查， 最终， 李四被

依法逮捕。 面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李

四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

精心策划 连环相套

看上去， 这是一次因为李四一时

冲动“不检点” 引发的连锁反应， 但

实际上，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 早有计

划的“围猎” 行动。 境外间谍情报机

关早就盯上了李四， 陪同导游、 香艳

女郎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早已安排

好的“猎人”， 特色酒吧、 暧昧色情

娱乐场所也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提

前精挑细选的“猎场”。 一切的准备，

就是为了捕获李四这个“猎物”， 最

终窃取我国国家秘密。 这种并不高明

的“套路”，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个人在境外遇到间谍组织拉拢策

反怎么办？

思想上要保持高度警惕， 洁身自

好， 坚守底线；

凡对组织活动的主办单位、 活动

内容 、 参加人员 、 场地情景不清楚

时， 不随便应邀；

对于露骨的策反 “不理睬、 不答

复、 不上当”；

如遇栽赃陷害不紧张、 不害怕，

弄清底细， 妥善应对， 并如实向有关

部门报告；

如被要求参加其间谍组织时， 要

以适当理由拖延或拒绝， 并及时报告

有关部门；

遇有疑似间谍拉拢策反等情况要

在脱身后第一时间报告， 切不可隐瞒

不报， 否则会更加被动， 甚至难以摆

脱。

被迫加入间谍组织还能挽救吗？

可以。 《反间谍法》 第 55 条规

定， 在境外受胁迫或受诱骗参加间谍

组织、 敌对组织， 从事危害我国家安

全的活动， 及时向我驻外机构如实说

明情况， 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

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

情况， 并有悔改表现的， 可以不予追

究。 （文中人物为化名）


